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7號

原      告  吳蒔宣  

訴訟代理人  林彥百律師

被      告  英濟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文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語婕  

            温士萱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62,120元，及自民國114年1月2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20,707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62,12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下稱10樓

建物）之所有權人（原證1，建物所有權狀，本院卷第9至11

頁），被告則為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1樓建物（

　　下稱11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為改建系爭11樓建物，將

之分隔成10餘間房間充員工宿舍使用，各房間增建廁所等，

因而管線變更、增加，樓地板保護層之刨除等施工，已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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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建物結構，致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受有漏水損害，被告

前開行為侵害原告使用房屋之權利及健康權之人格法益，造

成原告損害甚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與後段請求判

決如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

二、原告因被告前開不法侵害行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與金額分述如後：

（一）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原證5，10樓建物平面圖，本院

卷第133頁）因受前開侵害致應支出修繕費共新臺幣（下

同）694,940元，各項細目與金額如下所列：

　 1、天花板除霉施工費243,390元（原證2-1，榮村企業社報價

　　　單，本院卷第11-2頁）。

　 2、輕鋼架費用254,310元（原證2-2，估價單，本院卷第13頁

　　　）。

　 3、冷氣風管費127,890元（原證2-3，估價單，本院卷第15頁

　　　）。

　 4、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原證2-4，明揚通信工程行估

價單，本院卷第17頁）。

　 5、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原證2-5，鴻展視界科技估價

單，本院卷第19頁）。

　 6、清潔費預估20,000元。

（二）租金損失30萬元：

　 1、系爭10樓建物原出租予ＯＯ補習班，每月租金5萬元（原

證11，住宅租賃契約書，本院卷第173至184頁；原證12，

存摺存款明細表，本院卷第185頁），系爭大樓管理費每

月6,985元亦由承租人繳納（原證13，收據聯，本院卷第

187頁），因系爭漏水造成惡臭瀰漫教室致無法上課，承

租人因而於民國113年8月終止租約至113年12月計5個月，

退還每月租金6萬元，原告受有租金損失共30萬元（原證

2-6，收據，本院卷第21至23頁）。

　 2、退還租金收據對象「Ａ０１」，係補習班負責人（原證3

　　　，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本院卷第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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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係將10樓整層出租給ＯＯ補習班。

（三）原告居住使用安寧之人格法益受被告不法侵害，就人格法

益受侵害部分，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

撫金10萬元。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與各項證據之意見：

（一）中山路285之1號10樓1、10樓2房屋有各自之大門，中間有

　　　通道；113年8至12月兩門牌號碼均係出租給第三人做補習

　　　班使用。

（二）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於113年11月21日雖曾至系爭建物現

場進行初勘，然到場之陳進隆技師表示漏水等有爭議之位

置須有圖說等資料進行套繪、須有污水管配置圖等文件，

並實際鑑定方能釐清是否漏水、漏水原因及臭味來源等爭

執問題。因係初勘，故未提供鑑定報告（原證4，通訊軟

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本院卷第131頁）。

（三）113年8月間，承租系爭10樓建物之ＯＯ補習班反應教室有

　　　異味，原以為是冷氣設備問題，經找冷氣廠商多次清洗，

　　　惟並無改善，臭味持續。113年9月21日原告找營造廠商來

　　　勘查，發現輕鋼架内之天花板潮濕、發霉長絨毛、及飄出

　　　濃烈臭味（原證6，照片，本院卷第135至137頁）。原告

　　　遂請大樓管理員連繫，而於113年9月23日連繫上被告公司

　　　總務課長，告知樓地板可能有漏水問題，其於9月26日表

示要至10樓查看（原證7，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

　　　，本院卷第139頁）。被告所抗辯其已於9月25日提出修繕

計劃交付原告並不實在，自始迄今根本無此事。

（四）被告檢視其陽台熱水器發現須進行修繕，惟對擅自改建增

　　　加多間浴室、廁所，是否因管線變更、防水層遭破壞等情

　　　置而不論。被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全在表示其已對

　　　陽台為維護修繕。惟兩造從未確認漏水、異味係導因於11

　　　樓陽台問題。113年10月18日，被告表示欲施作管線，原

　　　告前往了解，只見被告僅就熱水器管線為修繕，此部分修

　　　繕並非兩造對漏水、異味處理之共識。被告所稱113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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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18日檢查並未發現經修繕後之裝潢有因含水造成之隆起

　　　或滲水；惟當日並無任何檢查程序、作為，且所指裝潢究

　　　何所指？若係其擅改建之房間部分，則與其修繕熱水器管

　　　線有何關連性？被告以墊高方式加鋪地板而改建（原證8

　　　，照片，本院卷第141至143頁），如何能目視地板下管線

　　　狀況？

（五）對被告所提對照示意圖（本院卷第62頁上方）、溝通修繕

過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2頁下方與第63至64頁）等文書

之製作名義人真正不爭執。但前開示意圖尚未經鑑定，該

示意圖為被告單方製作；對前開對話紀錄內容之真正則不

爭執。對被告所提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函暨照片

（本院卷第65至67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對被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工程承攬契約、樓地板施工與

　　　完工狀況簡報（本院卷第85至123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

　　　容真正不爭執。對被告所提水管換不鏽鋼及更換加壓馬達

發票、熱水進出水管線漏水修繕發票、熱水器控制面板更

換發票、陽台防水工程發票（本院卷第195至199頁）等文

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社團法人嘉義市建

築師公會函暨鑑定報告書即鑑定之調查證據結果無意見。

四、並聲明：（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

樓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二

　　）被告應給付原告1,094,94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

貳、被告則以：

一、對原告所主張系爭11樓建物所有權人為被告之事實不爭執。

　　被告約於3、4年前買進系爭11樓建物，購入後作為員工宿舍

　　使用，被告有裝潢但未動樑柱、地板，亦未更動管線，有十

　　多間員工宿舍均係套房，買來後始裝潢隔間，且每間做成套

　　房有衛浴。對原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本院卷第9至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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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二、原告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

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被告係113年9

月23日始收受原告通知房屋漏水，然被告於113年9月25日會

同原告及訴外人茂豐水電行履勘，發現與原告所主張受損區

域有出入（被證1，對照示意圖，本院卷第62頁上方），經

兩造溝通修繕（被證2，溝通修繕過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

62頁下方與第63至64頁），被告並已於113年12月9日完成修

繕。

三、對原告所主張系爭10樓建物應支出修繕費共694,940元部分

　　：

（一）天花板除霉施工費243,390元部分：

　 1、土木技師鑑定認霉斑不影響結構安全，故系爭費用中之結

構補強費155,000元及稅額7,750元，應非被告所應負擔修

繕之合理必要費用，原告主張不合理。除霉工程經兩造第

1次調解委員會土木技師建議，可使用稀釋漂白水清洗，

故除霉費用應為6,200元（包含人工費用每小時350元，共

2人計4,200元；及清潔用品、漂白水等工具2,000元）。

原告主張除霉工程需76,800元加計稅額3,840元共80,640

元，顯逾專業土木技師建議修復方式所需費用。 

　 2、對原告所提榮村企業社報價單（本院卷第11-2頁）之製作

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二）輕鋼架費用254,310元部分：

　 1、經確認系爭10樓建物天花板僅有濕潤情形，目測並無影響

輕鋼架骨架，故被告認為合理賠償範圍限於更換20片濕潤

天花板，每片350元（含人工）共7,000元。

　 2、被告所有11樓建物僅部分漏水，原告所主張輕鋼架吸音天

花板新施作面積竟高達104坪，顯逾通常公寓大廈部分區

域漏水情形所致損害之合理認知與範圍。原告就其所主張

受損面積高達104坪之事實，應舉證證明。系爭報價單中

　　　，僅該輕鋼架吸音天花板工程其後特別備註為「新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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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輕鋼架吸音天花板於被告房屋漏水前，是否即已存在

且致原告所有系爭建物受損害，原告亦應舉證。

　 3、倘認原告所主張受損害面積104坪與事實不符，則系爭輕

鋼架及天花板拆除及搬運費用、廢棄物清除等，因所需拆

除、搬運及清除之廢棄物均減少，均應依比例酌減。

　 4、對原告所提估價單（本院卷第13頁）之至製作名義人與內

容真正不爭執。然原告所提報價單所載「天花板證明」，

語焉不詳，應由原告說明該項費用為何，並對合理必要性

進行舉證。

（三）冷氣風管費127,890元部分：

　 1、被告房屋漏水僅致原告房屋天花板濕潤，並未影響其冷氣

風管等設備，故系爭冷氣風管費不合理。又原告所提報價

單，所修繕冷氣機數量高達6台，何以小部分漏水致6台冷

氣機均需修繕？原告應提出冷氣機分布位置平面圖（通常

合理情形，冷氣機應是平均分布於建物乃至各房間中）、

受損情形及該受損係因被告房屋漏水所致等事證。

　 2、原告所主張費用尚含6台冷氣補冷媒33,000元(含稅34,650

元）。然冷媒係通常使用冷氣機時，即須按時進行補充，

此費用縱未發生系爭漏水問題，亦為原告本須支出之冷媒

費用，故該費用不應計入損害賠償範圍。

　 3、對原告所提估價單（本院卷第15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

真正不爭執。

（四）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部分：

　 1、電器設備各線路均有管線包覆，且目視未遭影響，故原告

此部分主張不合理。

　 2、對原告所提明揚通信工程行估價單（本院卷第17頁）之製

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然原告所提報價單，其收受

報價人為「ＯＯ補習班」（府教社字第0820040842號），

負責人為「Ａ０１」，而非原告 ，故「ＯＯ補習班」之

教室監視器材應非原告所有，原告自不得向被告求償。

（五）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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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電器設備各線路均有管線包覆，目視未遭影響，故原告此

部分主張不合理。且教室錄影系統既為「ＯＯ補習班」所

有，原告自不得向被告求償。

　 2、對原告所提鴻展視界科技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之製作

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六）清潔費預估20,000元部分：原告預估清潔費並無依據，視

天花板清潔情形與廢棄物清理等情，應酌減至10,000元内

為合理。

四、系爭租金損失30萬元部分：

（一）原告並未提出與ＯＯ補習班之租租賃契約，亦無租賃期間

，另無ＯＯ補習班向原告支付租金之銀行流水紀錄，原告

所提之退款收據，不能證明其與ＯＯ補習班間存在租賃關

係；縱有租賃關係，其租金數額是否確為每個月6萬元？

租賃區域受影響面積為何？是否確受漏水影響而無法使用

　　　？均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二）ＯＯ補習班於113年8月至11月間，皆有實際使用系爭租賃

　　　物之事實（含儲藏室1間、教室2間、視訊室1間、廁所1間

　　　）。既有繼續使用，則該仍得正常使用之區域，即無原告

　　　所指因漏水致無法正常使用租賃物受有租金損失等情。至

　　　原告雖提出收據欲證明其退還該段期間租金之事實，然承

　　　租人ＯＯ補習班仍有使用租賃物情形，原告自不得向被告

　　　請求租金損失。

（三）原告所主張「惡臭瀰漫」情形，應與被告房屋漏水無因果

關係。兩造於113年11月27日曾會同茂豐水電行到場勘驗

　　　，認定10樓「惡臭瀰漫」與11樓漏水無關。

（四）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租金損失尚包含大樓管理費，惟大樓

　　　管理費本即應由屋主負擔，無論是否有漏水情形，均應由

　　　原告負擔，不應轉嫁由被告承擔。

（五）對原告所提收據（本院卷第21至23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

容真正不爭執。

五、系爭慰撫金部分：依實務案例可知得請求慰撫金係為「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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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水致居住安寧人格法益有重大侵害。然原告自陳其將10

樓建物出租ＯＯ補習班使用，原告非以10樓建物為住家，並

未生活於其内，應認不得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況ＯＯ補習

班於113年8月至11月仍有使用10樓房屋，顯見房屋漏水並未

達情節重大情狀，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無理由。

六、對原告所提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影本、Line對話

紀錄截圖、平面圖紙、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嘉

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29至145頁）等文

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原告所提租賃契約書

影本、存摺存款明細、管理費繳交收據（本院卷第173至187

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社團法人嘉

義市建築師公會函暨鑑定報告書即鑑定之調查證據結果本身

無意見。

七、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建物於113年8月間即無法使用，然原告

遲至113年9月23日始通知被告，顯逾合理期間而致其所有建

物漏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原告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

條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八、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

　　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

　　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

　　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

　　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

　　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

　　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

　　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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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

　　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

　　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

　　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

　　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

　　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

　　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

　　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

　　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

　　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

　　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

　　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

　　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

　　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

　　，俾符公平（最高法院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裁判

　　要旨同此見解）。第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

　　無庸舉證，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依此

　　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

　　。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

　　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判決同此見解）。查：

（一）被告對原告之系爭侵權行為部分：

　 1、原告所主張其為10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11樓建物

之所有權人，為兩造所不爭，復有原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

（見本院卷第9至11頁）與被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見本

院卷第85至87頁）在卷可證。與原告於113年9月23日通知

被告系爭10樓房屋漏水，113年9月26日兩造會同Ａ０１、

茂豐水電行共同勘察系爭10樓，被告再與茂豐水電行勘查

系爭11樓房屋的陽台漏水情形；被告於113年10月8日委託

茂豐水電行進行第1台熱水器更換管線及加壓馬達工程，

113年10月18日委託永賀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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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控制面板更換，113年11月5日委託茂豐水電行進行第二

台熱水器進出水管線漏水修繕更換不鏽鋼水管工程；兩造

於113年11月13日進行第1次調解，113年11月21日兩造會

同大樓主委、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陳進隆技師到場會勘，

113年12月5日進行第2次調解，被告委託逸豐工程行於113

　　　年12月6日至13日進行陽台防水工程（工程內容包含陽台

　　　地面刨除、防水塗敷兩層並黏上玻纖、進行放水測試及水

　　　泥層覆蓋並抓洩水坡度）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

　　　卷第236至237頁），自均堪信為真實。

　 2、承租系爭10樓建物之證人Ａ０１於本院結證稱承租期間，

10樓天花板有發生天花板漏水、飄散異味之情形；剛開始

聞到像糞便味道，本以為是冷氣問題，後將天花板打開後

發現係發霉，天花板打開時，被告公司之人員亦在場；打

開天花板時都是發霉，但未看到漏水，打開天花板後發現

問題嚴重，即通知房東即原告。伊有與兩造、水電行人員

一同勘查漏水情形，但日期不記得；當天伊與被告、水電

人員有到10樓飄散異味之教室、自修室查看，且打開天花

板輕鋼架後，用手電筒照即可看到發霉情形，水電稱可能

是11樓陽台漏水，被告帶水電人員去11樓陽台查看，伊未

跟去，當天就漏水原因無結論。打開天花板時，伊看到情

形如本院卷第135、137頁照片所示發霉情形。後來被告進

行11樓工程，但飄散異味情形並未改善，亦不知被告做何

工程，原告亦未進行修繕工程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31

至233頁）。另參酌就兩造前開有爭執部分，本院依聲請

送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下稱嘉義市建築師公會）

鑑定結果，認（一）天花板輕鋼架上方平頂混凝土版因使

用時間是有發霉情形，導致結露發霉常見原因為（1）室

內外溫差過大、（2）通風不良、（3）室內濕度過高、（

　　　4）其他因素：如建築物漏水、防水層損壞等。（二）10

樓建物平頂為清水模平頂，部分因外部滲漏造成混凝土水

化還原造成白華現象，白華現象代表外部有滲漏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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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華漏水原因，係因11樓被告修建員工宿舍單身套房，相

關衛浴設備及管路更新有施工瑕疵，施工瑕疵如防水層塗

佈瑕疵問題、管路接合未密實等問題，造成部分盥洗室牆

壁陰濕滲水現象，現況部分地板亦有因陰濕造成地板木皮

有起翹現象。（三）10樓建物之平頂等處有發霉或滲漏水

情形，除滲漏水白華現象部分與11樓之裝修工程有關連性

　　　，相關發霉部分與11樓之裝修工程無關聯性。（四）回復

原狀之修繕工程項目及費用如下：1、天花板輕鋼架拆卸

及復原53,600元。2、白華及發霉刨除表面層費53,600元

　　　。3、天花板內各管線配合修復調整費53,600元。4、白華

分解劑及發霉清洗擦乾費80,400元。5、防水劑工程（彈

性水泥防水層）273,360元。6、其他雜項工程（含修補復

原及材料、廢棄物吊運及小搬運約8%）49,600元。7、管

理費及稅捐（15%）93,000元。8、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費、工程保險費、工程品質管理費）4,960元。10樓滲

漏（白華）及發霉總修復費用合計662,120元，有嘉義市

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

所有系爭11樓建築物致他人即原告之財產權受有前開經鑑

定之損害，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

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則工作物即系爭11樓建物之所有人即被

告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規定之特殊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請求權對原告負賠償責任，應可認定。

（二）另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

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而民法第192條至第196條之規定，即為民法第213

條第1項所稱之法律另有規定（56年度台上字第1863號判

決與學者亦均同此見解）。亦即須先審查加害人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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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184條至第191條之3等規定，如為肯定，再進一步

依民法第192條至第198條等規定，定其損害賠償範圍。查

被告應依前開民法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

　　　。則原告就被告之前開侵權行為，而請求被告賠償之各項

損害賠償與金額，茲分別審酌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694,940元（含天花板除霉施工

243,390元、輕鋼架254,310元、冷氣風管127,890元、教

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清潔

費預估20,000元）部分。查經鑑定結果認回復原狀之修繕

工程項目及費用為：1、天花板輕鋼架拆卸及復原53,600

元。2、白華及發霉刨除表面層費53,600元。3、天花板內

各管線配合修復調整費53,600元。4、白華分解劑及發霉

清洗擦乾費80,400元。5、防水劑工程（彈性水泥防水層

　　　）273,360元。6、其他雜項工程（含修補復原及材料、廢

棄物吊運及小搬運約8%）49,600元。7、管理費及稅捐（

　　　15%）93,000元。8、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工程保

險費、工程品質管理費）4,960元。10樓滲漏（白華）及

發霉總修復費用合計662,120元，業如前述；至原告其餘

逾此部分之滲漏、發霉修復費用之請求，則屬無據。

　 2、原告所請求系爭租金損失30萬元部分：　

 （1）證人Ａ０１於本院結證稱曾承租中山路285之1號10樓（10

　　　樓1、10樓2）並簽訂租賃契約（本院卷第175至182頁）；

　　　承租系爭10樓係供ＯＯ補習班使用教室、自修教室、倉庫

　　　，每月租金5萬元；ＯＯ補習班使用範圍除系爭10樓外，

　　　另有4、8、10樓，均係ＯＯ使用範圍。伊於承租期間所簽

　　　發之12個月之支票均有提示付款；租賃契約第5條約定管

　　　理費由承租人負擔，每月管理費應係7千元，均由伊兒子

　　　繳納，直接繳給管委會。2張收受退還8-12月租金及大樓

　　　管理費文件（本院卷第21、23頁）是伊簽名；原告退還伊

　　　8-12月之5個月租金及管理費共30萬元。至每月租金5萬元

　　　、每月管理費6,985元，退還5個月的租金及管理費金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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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284,925元，然因伊與原告協調，故原告所退還金額不

　　　只租金與管理費，尚包含伊自己所支出之修繕費、水電行

　　　整理冷氣費、買除濕機費用，前開費用由原告分攤一部分

　　　，故原告退還以每月租金6萬元計算。發霉狀況、飄散異

　　　味有影響伊使用至12月，現在還在影響。自發現飄散異味

　　　後，10樓教室、自修室至12月時，均尚使用。至自8至12

　　　月10樓都還有使用，為何原告要退還全部租金，係因10樓

　　　偶爾使用，白天未上課，是晚上使用，發現異味飄散前，

　　　1星期會使用5、6天，發生飄散異味後，1星期會使用1、2

　　　次，均係晚上；10樓還有使用，為何原告退還全部租金，

　　　乃因伊跟原告說，臭味影響學生使用，且學生來看補習班

　　　會影響招生，故原告退還8至12月全部租金等語明確（見

　　　本院卷第230至235頁）。

 （2）更參酌原告所提住宅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73至184頁

　　　）、存摺存款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85頁）、收據聯（見

本院卷第187頁）、收據（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嘉義

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見本院卷第129頁），此外

復無證據可推翻前開證人證詞與原告前開主張，堪認原告

前開主張為真正與證人Ａ０１之證詞為可採。則前開租金

損失30萬元自屬原告所失之利益，原告自亦得請求被告賠

償。

　 3、系爭慰撫金10萬元部分：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

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

第1項固有規定。

 （2）原告前開主張均屬財產權之損失，此外，復無證據可證明

原告受被告不法侵害人格權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則

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即慰撫金10

萬元，自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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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綜上，原告得依系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給

付修復費662,120元、租金損失30萬元合計962,120元，逾

此部分之其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則屬無據。

（三）至被告雖另抗辯原告主張系爭建物於113年8月間即無法使

　　　用，然原告遲至113年9月23日通知被告，致其所有建物漏

　　　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原告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

　　　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云云。然：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

　　　，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

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1、2項著有規定。至被害人與有

過失之事實，則應由主張該有利於己事實之人負舉證之責

任。

　 2、查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因原告遲延通知被告致原告所有建物

漏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之事實，則被告主張原告與有過失

　　　，自不可取。

二、再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

　　段固著有規定。然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固受被告前開不法

侵害，然被告既須賠償原告系爭10樓滲漏（白華）及發霉總

修復費計662,120元，業如前述，則賠償後原告即得修復系

爭10樓建物，則原告另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門牌號碼

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

修繕至不漏水狀態，自欠缺權利保護要件，為無理由，而應

予駁回。

三、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債務

　　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

　　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

　　有同一效力。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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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條第1項、第203條所明定。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於行為時即已發生，但其給付無確定期限；次查被告於114

　　年1月24日收受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

　　本院卷可憑；且前開遲延之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

　　依前開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前開962,120元之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逾此部分之其餘法定遲延利息請求，

自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962,120元及自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其

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復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

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

　　，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

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院既為原告前開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終局判決

　　，則審酌前開勝訴之比例、性質，本院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依

前開規定應命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六、末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

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

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

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

為假執行。又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

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

第392條第2項分別著有規定。查原告前開勝訴部分，兩造均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均無不

合，應予准許，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附麗，應予駁回，併此敘

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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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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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7號
原      告  吳蒔宣  
訴訟代理人  林彥百律師
被      告  英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文麟  


訴訟代理人  林語婕  
            温士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62,120元，及自民國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20,707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62,1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下稱10樓建物）之所有權人（原證1，建物所有權狀，本院卷第9至11頁），被告則為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1樓建物（
　　下稱11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為改建系爭11樓建物，將之分隔成10餘間房間充員工宿舍使用，各房間增建廁所等，因而管線變更、增加，樓地板保護層之刨除等施工，已破壞原建物結構，致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受有漏水損害，被告前開行為侵害原告使用房屋之權利及健康權之人格法益，造成原告損害甚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與後段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
二、原告因被告前開不法侵害行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與金額分述如後：
（一）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原證5，10樓建物平面圖，本院卷第133頁）因受前開侵害致應支出修繕費共新臺幣（下同）694,940元，各項細目與金額如下所列：
　 1、天花板除霉施工費243,390元（原證2-1，榮村企業社報價
　　　單，本院卷第11-2頁）。
　 2、輕鋼架費用254,310元（原證2-2，估價單，本院卷第13頁
　　　）。
　 3、冷氣風管費127,890元（原證2-3，估價單，本院卷第15頁
　　　）。
　 4、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原證2-4，明揚通信工程行估價單，本院卷第17頁）。
　 5、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原證2-5，鴻展視界科技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
　 6、清潔費預估20,000元。
（二）租金損失30萬元：
　 1、系爭10樓建物原出租予ＯＯ補習班，每月租金5萬元（原證11，住宅租賃契約書，本院卷第173至184頁；原證12，存摺存款明細表，本院卷第185頁），系爭大樓管理費每月6,985元亦由承租人繳納（原證13，收據聯，本院卷第187頁），因系爭漏水造成惡臭瀰漫教室致無法上課，承租人因而於民國113年8月終止租約至113年12月計5個月，退還每月租金6萬元，原告受有租金損失共30萬元（原證2-6，收據，本院卷第21至23頁）。
　 2、退還租金收據對象「Ａ０１」，係補習班負責人（原證3
　　　，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本院卷第129頁），
　　　原告係將10樓整層出租給ＯＯ補習班。
（三）原告居住使用安寧之人格法益受被告不法侵害，就人格法益受侵害部分，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10萬元。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與各項證據之意見：
（一）中山路285之1號10樓1、10樓2房屋有各自之大門，中間有
　　　通道；113年8至12月兩門牌號碼均係出租給第三人做補習
　　　班使用。
（二）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於113年11月21日雖曾至系爭建物現場進行初勘，然到場之陳進隆技師表示漏水等有爭議之位 置須有圖說等資料進行套繪、須有污水管配置圖等文件，並實際鑑定方能釐清是否漏水、漏水原因及臭味來源等爭 執問題。因係初勘，故未提供鑑定報告（原證4，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本院卷第131頁）。
（三）113年8月間，承租系爭10樓建物之ＯＯ補習班反應教室有
　　　異味，原以為是冷氣設備問題，經找冷氣廠商多次清洗，
　　　惟並無改善，臭味持續。113年9月21日原告找營造廠商來
　　　勘查，發現輕鋼架内之天花板潮濕、發霉長絨毛、及飄出
　　　濃烈臭味（原證6，照片，本院卷第135至137頁）。原告
　　　遂請大樓管理員連繫，而於113年9月23日連繫上被告公司
　　　總務課長，告知樓地板可能有漏水問題，其於9月26日表示要至10樓查看（原證7，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
　　　，本院卷第139頁）。被告所抗辯其已於9月25日提出修繕 計劃交付原告並不實在，自始迄今根本無此事。
（四）被告檢視其陽台熱水器發現須進行修繕，惟對擅自改建增
　　　加多間浴室、廁所，是否因管線變更、防水層遭破壞等情
　　　置而不論。被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全在表示其已對
　　　陽台為維護修繕。惟兩造從未確認漏水、異味係導因於11
　　　樓陽台問題。113年10月18日，被告表示欲施作管線，原
　　　告前往了解，只見被告僅就熱水器管線為修繕，此部分修
　　　繕並非兩造對漏水、異味處理之共識。被告所稱113年10
　　　月18日檢查並未發現經修繕後之裝潢有因含水造成之隆起
　　　或滲水；惟當日並無任何檢查程序、作為，且所指裝潢究
　　　何所指？若係其擅改建之房間部分，則與其修繕熱水器管
　　　線有何關連性？被告以墊高方式加鋪地板而改建（原證8
　　　，照片，本院卷第141至143頁），如何能目視地板下管線
　　　狀況？
（五）對被告所提對照示意圖（本院卷第62頁上方）、溝通修繕過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2頁下方與第63至64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真正不爭執。但前開示意圖尚未經鑑定，該示意圖為被告單方製作；對前開對話紀錄內容之真正則不爭執。對被告所提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函暨照片（本院卷第65至67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對被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工程承攬契約、樓地板施工與
　　　完工狀況簡報（本院卷第85至123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
　　　容真正不爭執。對被告所提水管換不鏽鋼及更換加壓馬達發票、熱水進出水管線漏水修繕發票、熱水器控制面板更換發票、陽台防水工程發票（本院卷第195至199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函暨鑑定報告書即鑑定之調查證據結果無意見。
四、並聲明：（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二
　　）被告應給付原告1,094,94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
貳、被告則以：
一、對原告所主張系爭11樓建物所有權人為被告之事實不爭執。
　　被告約於3、4年前買進系爭11樓建物，購入後作為員工宿舍
　　使用，被告有裝潢但未動樑柱、地板，亦未更動管線，有十
　　多間員工宿舍均係套房，買來後始裝潢隔間，且每間做成套
　　房有衛浴。對原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本院卷第9至11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二、原告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被告係113年9月23日始收受原告通知房屋漏水，然被告於113年9月25日會同原告及訴外人茂豐水電行履勘，發現與原告所主張受損區域有出入（被證1，對照示意圖，本院卷第62頁上方），經兩造溝通修繕（被證2，溝通修繕過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2頁下方與第63至64頁），被告並已於113年12月9日完成修繕。
三、對原告所主張系爭10樓建物應支出修繕費共694,940元部分
　　：
（一）天花板除霉施工費243,390元部分：
　 1、土木技師鑑定認霉斑不影響結構安全，故系爭費用中之結構補強費155,000元及稅額7,750元，應非被告所應負擔修繕之合理必要費用，原告主張不合理。除霉工程經兩造第1次調解委員會土木技師建議，可使用稀釋漂白水清洗，故除霉費用應為6,200元（包含人工費用每小時350元，共 2人計4,200元；及清潔用品、漂白水等工具2,000元）。原告主張除霉工程需76,800元加計稅額3,840元共80,640元，顯逾專業土木技師建議修復方式所需費用。 
　 2、對原告所提榮村企業社報價單（本院卷第11-2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二）輕鋼架費用254,310元部分：
　 1、經確認系爭10樓建物天花板僅有濕潤情形，目測並無影響輕鋼架骨架，故被告認為合理賠償範圍限於更換20片濕潤天花板，每片350元（含人工）共7,000元。
　 2、被告所有11樓建物僅部分漏水，原告所主張輕鋼架吸音天花板新施作面積竟高達104坪，顯逾通常公寓大廈部分區域漏水情形所致損害之合理認知與範圍。原告就其所主張受損面積高達104坪之事實，應舉證證明。系爭報價單中
　　　，僅該輕鋼架吸音天花板工程其後特別備註為「新施作」
　　　，該輕鋼架吸音天花板於被告房屋漏水前，是否即已存在且致原告所有系爭建物受損害，原告亦應舉證。
　 3、倘認原告所主張受損害面積104坪與事實不符，則系爭輕鋼架及天花板拆除及搬運費用、廢棄物清除等，因所需拆除、搬運及清除之廢棄物均減少，均應依比例酌減。
　 4、對原告所提估價單（本院卷第13頁）之至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然原告所提報價單所載「天花板證明」，語焉不詳，應由原告說明該項費用為何，並對合理必要性進行舉證。
（三）冷氣風管費127,890元部分：
　 1、被告房屋漏水僅致原告房屋天花板濕潤，並未影響其冷氣風管等設備，故系爭冷氣風管費不合理。又原告所提報價單，所修繕冷氣機數量高達6台，何以小部分漏水致6台冷氣機均需修繕？原告應提出冷氣機分布位置平面圖（通常合理情形，冷氣機應是平均分布於建物乃至各房間中）、受損情形及該受損係因被告房屋漏水所致等事證。
　 2、原告所主張費用尚含6台冷氣補冷媒33,000元(含稅34,650元）。然冷媒係通常使用冷氣機時，即須按時進行補充，此費用縱未發生系爭漏水問題，亦為原告本須支出之冷媒費用，故該費用不應計入損害賠償範圍。
　 3、對原告所提估價單（本院卷第15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四）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部分：
　 1、電器設備各線路均有管線包覆，且目視未遭影響，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不合理。
　 2、對原告所提明揚通信工程行估價單（本院卷第17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然原告所提報價單，其收受報價人為「ＯＯ補習班」（府教社字第0820040842號），負責人為「Ａ０１」，而非原告 ，故「ＯＯ補習班」之教室監視器材應非原告所有，原告自不得向被告求償。
（五）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部分：
　 1、電器設備各線路均有管線包覆，目視未遭影響，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不合理。且教室錄影系統既為「ＯＯ補習班」所 有，原告自不得向被告求償。
　 2、對原告所提鴻展視界科技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六）清潔費預估20,000元部分：原告預估清潔費並無依據，視天花板清潔情形與廢棄物清理等情，應酌減至10,000元内為合理。
四、系爭租金損失30萬元部分：
（一）原告並未提出與ＯＯ補習班之租租賃契約，亦無租賃期間 ，另無ＯＯ補習班向原告支付租金之銀行流水紀錄，原告所提之退款收據，不能證明其與ＯＯ補習班間存在租賃關係；縱有租賃關係，其租金數額是否確為每個月6萬元？租賃區域受影響面積為何？是否確受漏水影響而無法使用
　　　？均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二）ＯＯ補習班於113年8月至11月間，皆有實際使用系爭租賃
　　　物之事實（含儲藏室1間、教室2間、視訊室1間、廁所1間
　　　）。既有繼續使用，則該仍得正常使用之區域，即無原告
　　　所指因漏水致無法正常使用租賃物受有租金損失等情。至
　　　原告雖提出收據欲證明其退還該段期間租金之事實，然承
　　　租人ＯＯ補習班仍有使用租賃物情形，原告自不得向被告
　　　請求租金損失。
（三）原告所主張「惡臭瀰漫」情形，應與被告房屋漏水無因果 關係。兩造於113年11月27日曾會同茂豐水電行到場勘驗
　　　，認定10樓「惡臭瀰漫」與11樓漏水無關。
（四）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租金損失尚包含大樓管理費，惟大樓
　　　管理費本即應由屋主負擔，無論是否有漏水情形，均應由
　　　原告負擔，不應轉嫁由被告承擔。
（五）對原告所提收據（本院卷第21至23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五、系爭慰撫金部分：依實務案例可知得請求慰撫金係為「住家
　　」漏水致居住安寧人格法益有重大侵害。然原告自陳其將10樓建物出租ＯＯ補習班使用，原告非以10樓建物為住家，並未生活於其内，應認不得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況ＯＯ補習班於113年8月至11月仍有使用10樓房屋，顯見房屋漏水並未達情節重大情狀，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無理由。
六、對原告所提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影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平面圖紙、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嘉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29至145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原告所提租賃契約書影本、存摺存款明細、管理費繳交收據（本院卷第173至187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函暨鑑定報告書即鑑定之調查證據結果本身無意見。
七、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建物於113年8月間即無法使用，然原告遲至113年9月23日始通知被告，顯逾合理期間而致其所有建物漏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原告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八、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
　　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
　　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
　　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
　　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
　　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
　　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
　　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
　　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
　　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
　　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
　　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
　　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
　　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
　　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
　　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
　　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
　　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
　　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
　　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
　　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
　　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
　　，俾符公平（最高法院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裁判
　　要旨同此見解）。第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
　　無庸舉證，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依此
　　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
　　。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
　　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判決同此見解）。查：
（一）被告對原告之系爭侵權行為部分：
　 1、原告所主張其為10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11樓建物之所有權人，為兩造所不爭，復有原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見本院卷第9至11頁）與被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見本院卷第85至87頁）在卷可證。與原告於113年9月23日通知被告系爭10樓房屋漏水，113年9月26日兩造會同Ａ０１、茂豐水電行共同勘察系爭10樓，被告再與茂豐水電行勘查系爭11樓房屋的陽台漏水情形；被告於113年10月8日委託茂豐水電行進行第1台熱水器更換管線及加壓馬達工程，113年10月18日委託永賀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熱水器控制面板更換，113年11月5日委託茂豐水電行進行第二台熱水器進出水管線漏水修繕更換不鏽鋼水管工程；兩造於113年11月13日進行第1次調解，113年11月21日兩造會同大樓主委、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陳進隆技師到場會勘，113年12月5日進行第2次調解，被告委託逸豐工程行於113
　　　年12月6日至13日進行陽台防水工程（工程內容包含陽台
　　　地面刨除、防水塗敷兩層並黏上玻纖、進行放水測試及水
　　　泥層覆蓋並抓洩水坡度）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
　　　卷第236至237頁），自均堪信為真實。
　 2、承租系爭10樓建物之證人Ａ０１於本院結證稱承租期間，10樓天花板有發生天花板漏水、飄散異味之情形；剛開始聞到像糞便味道，本以為是冷氣問題，後將天花板打開後發現係發霉，天花板打開時，被告公司之人員亦在場；打開天花板時都是發霉，但未看到漏水，打開天花板後發現問題嚴重，即通知房東即原告。伊有與兩造、水電行人員一同勘查漏水情形，但日期不記得；當天伊與被告、水電人員有到10樓飄散異味之教室、自修室查看，且打開天花板輕鋼架後，用手電筒照即可看到發霉情形，水電稱可能是11樓陽台漏水，被告帶水電人員去11樓陽台查看，伊未跟去，當天就漏水原因無結論。打開天花板時，伊看到情形如本院卷第135、137頁照片所示發霉情形。後來被告進行11樓工程，但飄散異味情形並未改善，亦不知被告做何工程，原告亦未進行修繕工程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31至233頁）。另參酌就兩造前開有爭執部分，本院依聲請送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下稱嘉義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認（一）天花板輕鋼架上方平頂混凝土版因使用時間是有發霉情形，導致結露發霉常見原因為（1）室內外溫差過大、（2）通風不良、（3）室內濕度過高、（
　　　4）其他因素：如建築物漏水、防水層損壞等。（二）10樓建物平頂為清水模平頂，部分因外部滲漏造成混凝土水化還原造成白華現象，白華現象代表外部有滲漏水情形。白華漏水原因，係因11樓被告修建員工宿舍單身套房，相關衛浴設備及管路更新有施工瑕疵，施工瑕疵如防水層塗佈瑕疵問題、管路接合未密實等問題，造成部分盥洗室牆壁陰濕滲水現象，現況部分地板亦有因陰濕造成地板木皮有起翹現象。（三）10樓建物之平頂等處有發霉或滲漏水情形，除滲漏水白華現象部分與11樓之裝修工程有關連性
　　　，相關發霉部分與11樓之裝修工程無關聯性。（四）回復原狀之修繕工程項目及費用如下：1、天花板輕鋼架拆卸及復原53,600元。2、白華及發霉刨除表面層費53,600元
　　　。3、天花板內各管線配合修復調整費53,600元。4、白華分解劑及發霉清洗擦乾費80,400元。5、防水劑工程（彈性水泥防水層）273,360元。6、其他雜項工程（含修補復原及材料、廢棄物吊運及小搬運約8%）49,600元。7、管理費及稅捐（15%）93,000元。8、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工程保險費、工程品質管理費）4,960元。10樓滲漏（白華）及發霉總修復費用合計662,120元，有嘉義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所有系爭11樓建築物致他人即原告之財產權受有前開經鑑定之損害，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則工作物即系爭11樓建物之所有人即被告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規定之特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對原告負賠償責任，應可認定。
（二）另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92條至第196條之規定，即為民法第213條第1項所稱之法律另有規定（56年度台上字第1863號判決與學者亦均同此見解）。亦即須先審查加害人是否符合民法第184條至第191條之3等規定，如為肯定，再進一步依民法第192條至第198條等規定，定其損害賠償範圍。查被告應依前開民法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
　　　。則原告就被告之前開侵權行為，而請求被告賠償之各項損害賠償與金額，茲分別審酌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694,940元（含天花板除霉施工243,390元、輕鋼架254,310元、冷氣風管127,890元、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清潔費預估20,000元）部分。查經鑑定結果認回復原狀之修繕工程項目及費用為：1、天花板輕鋼架拆卸及復原53,600元。2、白華及發霉刨除表面層費53,600元。3、天花板內各管線配合修復調整費53,600元。4、白華分解劑及發霉清洗擦乾費80,400元。5、防水劑工程（彈性水泥防水層
　　　）273,360元。6、其他雜項工程（含修補復原及材料、廢棄物吊運及小搬運約8%）49,600元。7、管理費及稅捐（
　　　15%）93,000元。8、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工程保險費、工程品質管理費）4,960元。10樓滲漏（白華）及發霉總修復費用合計662,120元，業如前述；至原告其餘逾此部分之滲漏、發霉修復費用之請求，則屬無據。
　 2、原告所請求系爭租金損失30萬元部分：　
 （1）證人Ａ０１於本院結證稱曾承租中山路285之1號10樓（10
　　　樓1、10樓2）並簽訂租賃契約（本院卷第175至182頁）；
　　　承租系爭10樓係供ＯＯ補習班使用教室、自修教室、倉庫
　　　，每月租金5萬元；ＯＯ補習班使用範圍除系爭10樓外，
　　　另有4、8、10樓，均係ＯＯ使用範圍。伊於承租期間所簽
　　　發之12個月之支票均有提示付款；租賃契約第5條約定管
　　　理費由承租人負擔，每月管理費應係7千元，均由伊兒子
　　　繳納，直接繳給管委會。2張收受退還8-12月租金及大樓
　　　管理費文件（本院卷第21、23頁）是伊簽名；原告退還伊
　　　8-12月之5個月租金及管理費共30萬元。至每月租金5萬元
　　　、每月管理費6,985元，退還5個月的租金及管理費金額應
　　　係284,925元，然因伊與原告協調，故原告所退還金額不
　　　只租金與管理費，尚包含伊自己所支出之修繕費、水電行
　　　整理冷氣費、買除濕機費用，前開費用由原告分攤一部分
　　　，故原告退還以每月租金6萬元計算。發霉狀況、飄散異
　　　味有影響伊使用至12月，現在還在影響。自發現飄散異味
　　　後，10樓教室、自修室至12月時，均尚使用。至自8至12
　　　月10樓都還有使用，為何原告要退還全部租金，係因10樓
　　　偶爾使用，白天未上課，是晚上使用，發現異味飄散前，
　　　1星期會使用5、6天，發生飄散異味後，1星期會使用1、2
　　　次，均係晚上；10樓還有使用，為何原告退還全部租金，
　　　乃因伊跟原告說，臭味影響學生使用，且學生來看補習班
　　　會影響招生，故原告退還8至12月全部租金等語明確（見
　　　本院卷第230至235頁）。
 （2）更參酌原告所提住宅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73至184頁
　　　）、存摺存款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85頁）、收據聯（見本院卷第187頁）、收據（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見本院卷第129頁），此外復無證據可推翻前開證人證詞與原告前開主張，堪認原告前開主張為真正與證人Ａ０１之證詞為可採。則前開租金損失30萬元自屬原告所失之利益，原告自亦得請求被告賠償。
　 3、系爭慰撫金10萬元部分：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固有規定。
 （2）原告前開主張均屬財產權之損失，此外，復無證據可證明原告受被告不法侵害人格權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即慰撫金10萬元，自屬無據。
　 4、綜上，原告得依系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662,120元、租金損失30萬元合計962,120元，逾此部分之其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則屬無據。
（三）至被告雖另抗辯原告主張系爭建物於113年8月間即無法使
　　　用，然原告遲至113年9月23日通知被告，致其所有建物漏
　　　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原告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
　　　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云云。然：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
　　　，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1、2項著有規定。至被害人與有過失之事實，則應由主張該有利於己事實之人負舉證之責任。
　 2、查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因原告遲延通知被告致原告所有建物漏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之事實，則被告主張原告與有過失
　　　，自不可取。
二、再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
　　段固著有規定。然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固受被告前開不法侵害，然被告既須賠償原告系爭10樓滲漏（白華）及發霉總修復費計662,120元，業如前述，則賠償後原告即得修復系爭10樓建物，則原告另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自欠缺權利保護要件，為無理由，而應予駁回。
三、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債務
　　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
　　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
　　有同一效力。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民法第
　　233條第1項、第203條所明定。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於行為時即已發生，但其給付無確定期限；次查被告於114
　　年1月24日收受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
　　本院卷可憑；且前開遲延之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
　　依前開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前開962,120元之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逾此部分之其餘法定遲延利息請求，自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62,120元及自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復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
　　，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既為原告前開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終局判決
　　，則審酌前開勝訴之比例、性質，本院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依前開規定應命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六、末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又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392條第2項分別著有規定。查原告前開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均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附麗，應予駁回，併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7號

原      告  吳蒔宣  

訴訟代理人  林彥百律師

被      告  英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文麟  



訴訟代理人  林語婕  

            温士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62,120元，及自民國114年1月2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20,707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62,12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下稱10樓建

    物）之所有權人（原證1，建物所有權狀，本院卷第9至11頁

    ），被告則為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1樓建物（

　　下稱11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為改建系爭11樓建物，將

    之分隔成10餘間房間充員工宿舍使用，各房間增建廁所等，

    因而管線變更、增加，樓地板保護層之刨除等施工，已破壞

    原建物結構，致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受有漏水損害，被告

    前開行為侵害原告使用房屋之權利及健康權之人格法益，造

    成原告損害甚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與後段請求判

    決如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

二、原告因被告前開不法侵害行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與金額分述如後：

（一）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原證5，10樓建物平面圖，本院

      卷第133頁）因受前開侵害致應支出修繕費共新臺幣（下

      同）694,940元，各項細目與金額如下所列：

　 1、天花板除霉施工費243,390元（原證2-1，榮村企業社報價

　　　單，本院卷第11-2頁）。

　 2、輕鋼架費用254,310元（原證2-2，估價單，本院卷第13頁

　　　）。

　 3、冷氣風管費127,890元（原證2-3，估價單，本院卷第15頁

　　　）。

　 4、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原證2-4，明揚通信工程行估

      價單，本院卷第17頁）。

　 5、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原證2-5，鴻展視界科技估價

      單，本院卷第19頁）。

　 6、清潔費預估20,000元。

（二）租金損失30萬元：

　 1、系爭10樓建物原出租予ＯＯ補習班，每月租金5萬元（原證1

      1，住宅租賃契約書，本院卷第173至184頁；原證12，存

      摺存款明細表，本院卷第185頁），系爭大樓管理費每月6

      ,985元亦由承租人繳納（原證13，收據聯，本院卷第187

      頁），因系爭漏水造成惡臭瀰漫教室致無法上課，承租人

      因而於民國113年8月終止租約至113年12月計5個月，退還

      每月租金6萬元，原告受有租金損失共30萬元（原證2-6，

      收據，本院卷第21至23頁）。

　 2、退還租金收據對象「Ａ０１」，係補習班負責人（原證3

　　　，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本院卷第129頁），

　　　原告係將10樓整層出租給ＯＯ補習班。

（三）原告居住使用安寧之人格法益受被告不法侵害，就人格法

      益受侵害部分，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

      撫金10萬元。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與各項證據之意見：

（一）中山路285之1號10樓1、10樓2房屋有各自之大門，中間有

　　　通道；113年8至12月兩門牌號碼均係出租給第三人做補習

　　　班使用。

（二）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於113年11月21日雖曾至系爭建物現

      場進行初勘，然到場之陳進隆技師表示漏水等有爭議之位

       置須有圖說等資料進行套繪、須有污水管配置圖等文件

      ，並實際鑑定方能釐清是否漏水、漏水原因及臭味來源等

      爭 執問題。因係初勘，故未提供鑑定報告（原證4，通訊

      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本院卷第131頁）。

（三）113年8月間，承租系爭10樓建物之ＯＯ補習班反應教室有

　　　異味，原以為是冷氣設備問題，經找冷氣廠商多次清洗，

　　　惟並無改善，臭味持續。113年9月21日原告找營造廠商來

　　　勘查，發現輕鋼架内之天花板潮濕、發霉長絨毛、及飄出

　　　濃烈臭味（原證6，照片，本院卷第135至137頁）。原告

　　　遂請大樓管理員連繫，而於113年9月23日連繫上被告公司

　　　總務課長，告知樓地板可能有漏水問題，其於9月26日表

      示要至10樓查看（原證7，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

　　　，本院卷第139頁）。被告所抗辯其已於9月25日提出修繕

       計劃交付原告並不實在，自始迄今根本無此事。

（四）被告檢視其陽台熱水器發現須進行修繕，惟對擅自改建增

　　　加多間浴室、廁所，是否因管線變更、防水層遭破壞等情

　　　置而不論。被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全在表示其已對

　　　陽台為維護修繕。惟兩造從未確認漏水、異味係導因於11

　　　樓陽台問題。113年10月18日，被告表示欲施作管線，原

　　　告前往了解，只見被告僅就熱水器管線為修繕，此部分修

　　　繕並非兩造對漏水、異味處理之共識。被告所稱113年10

　　　月18日檢查並未發現經修繕後之裝潢有因含水造成之隆起

　　　或滲水；惟當日並無任何檢查程序、作為，且所指裝潢究

　　　何所指？若係其擅改建之房間部分，則與其修繕熱水器管

　　　線有何關連性？被告以墊高方式加鋪地板而改建（原證8

　　　，照片，本院卷第141至143頁），如何能目視地板下管線

　　　狀況？

（五）對被告所提對照示意圖（本院卷第62頁上方）、溝通修繕

      過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2頁下方與第63至64頁）等文書

      之製作名義人真正不爭執。但前開示意圖尚未經鑑定，該

      示意圖為被告單方製作；對前開對話紀錄內容之真正則不

      爭執。對被告所提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函暨照片

      （本院卷第65至67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對被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工程承攬契約、樓地板施工與

　　　完工狀況簡報（本院卷第85至123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

　　　容真正不爭執。對被告所提水管換不鏽鋼及更換加壓馬達

      發票、熱水進出水管線漏水修繕發票、熱水器控制面板更

      換發票、陽台防水工程發票（本院卷第195至199頁）等文

      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社團法人嘉義市建

      築師公會函暨鑑定報告書即鑑定之調查證據結果無意見。

四、並聲明：（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

    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二

　　）被告應給付原告1,094,94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

貳、被告則以：

一、對原告所主張系爭11樓建物所有權人為被告之事實不爭執。

　　被告約於3、4年前買進系爭11樓建物，購入後作為員工宿舍

　　使用，被告有裝潢但未動樑柱、地板，亦未更動管線，有十

　　多間員工宿舍均係套房，買來後始裝潢隔間，且每間做成套

　　房有衛浴。對原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本院卷第9至11頁）

    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二、原告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同

    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被告係113年9月

    23日始收受原告通知房屋漏水，然被告於113年9月25日會同

    原告及訴外人茂豐水電行履勘，發現與原告所主張受損區域

    有出入（被證1，對照示意圖，本院卷第62頁上方），經兩

    造溝通修繕（被證2，溝通修繕過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2

    頁下方與第63至64頁），被告並已於113年12月9日完成修繕

    。

三、對原告所主張系爭10樓建物應支出修繕費共694,940元部分

　　：

（一）天花板除霉施工費243,390元部分：

　 1、土木技師鑑定認霉斑不影響結構安全，故系爭費用中之結

      構補強費155,000元及稅額7,750元，應非被告所應負擔修

      繕之合理必要費用，原告主張不合理。除霉工程經兩造第

      1次調解委員會土木技師建議，可使用稀釋漂白水清洗，

      故除霉費用應為6,200元（包含人工費用每小時350元，共

       2人計4,200元；及清潔用品、漂白水等工具2,000元）。

      原告主張除霉工程需76,800元加計稅額3,840元共80,640

      元，顯逾專業土木技師建議修復方式所需費用。 

　 2、對原告所提榮村企業社報價單（本院卷第11-2頁）之製作

      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二）輕鋼架費用254,310元部分：

　 1、經確認系爭10樓建物天花板僅有濕潤情形，目測並無影響

      輕鋼架骨架，故被告認為合理賠償範圍限於更換20片濕潤

      天花板，每片350元（含人工）共7,000元。

　 2、被告所有11樓建物僅部分漏水，原告所主張輕鋼架吸音天

      花板新施作面積竟高達104坪，顯逾通常公寓大廈部分區

      域漏水情形所致損害之合理認知與範圍。原告就其所主張

      受損面積高達104坪之事實，應舉證證明。系爭報價單中

　　　，僅該輕鋼架吸音天花板工程其後特別備註為「新施作」

　　　，該輕鋼架吸音天花板於被告房屋漏水前，是否即已存在

      且致原告所有系爭建物受損害，原告亦應舉證。

　 3、倘認原告所主張受損害面積104坪與事實不符，則系爭輕

      鋼架及天花板拆除及搬運費用、廢棄物清除等，因所需拆

      除、搬運及清除之廢棄物均減少，均應依比例酌減。

　 4、對原告所提估價單（本院卷第13頁）之至製作名義人與內

      容真正不爭執。然原告所提報價單所載「天花板證明」，

      語焉不詳，應由原告說明該項費用為何，並對合理必要性

      進行舉證。

（三）冷氣風管費127,890元部分：

　 1、被告房屋漏水僅致原告房屋天花板濕潤，並未影響其冷氣

      風管等設備，故系爭冷氣風管費不合理。又原告所提報價

      單，所修繕冷氣機數量高達6台，何以小部分漏水致6台冷

      氣機均需修繕？原告應提出冷氣機分布位置平面圖（通常

      合理情形，冷氣機應是平均分布於建物乃至各房間中）、

      受損情形及該受損係因被告房屋漏水所致等事證。

　 2、原告所主張費用尚含6台冷氣補冷媒33,000元(含稅34,650

      元）。然冷媒係通常使用冷氣機時，即須按時進行補充，

      此費用縱未發生系爭漏水問題，亦為原告本須支出之冷媒

      費用，故該費用不應計入損害賠償範圍。

　 3、對原告所提估價單（本院卷第15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

      真正不爭執。

（四）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部分：

　 1、電器設備各線路均有管線包覆，且目視未遭影響，故原告

      此部分主張不合理。

　 2、對原告所提明揚通信工程行估價單（本院卷第17頁）之製

      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然原告所提報價單，其收受

      報價人為「ＯＯ補習班」（府教社字第0820040842號），負

      責人為「Ａ０１」，而非原告 ，故「ＯＯ補習班」之教室監視

      器材應非原告所有，原告自不得向被告求償。

（五）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部分：

　 1、電器設備各線路均有管線包覆，目視未遭影響，故原告此

      部分主張不合理。且教室錄影系統既為「ＯＯ補習班」所 

      有，原告自不得向被告求償。

　 2、對原告所提鴻展視界科技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之製作

      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六）清潔費預估20,000元部分：原告預估清潔費並無依據，視

      天花板清潔情形與廢棄物清理等情，應酌減至10,000元内

      為合理。

四、系爭租金損失30萬元部分：

（一）原告並未提出與ＯＯ補習班之租租賃契約，亦無租賃期間 

      ，另無ＯＯ補習班向原告支付租金之銀行流水紀錄，原告所

      提之退款收據，不能證明其與ＯＯ補習班間存在租賃關係；

      縱有租賃關係，其租金數額是否確為每個月6萬元？租賃

      區域受影響面積為何？是否確受漏水影響而無法使用

　　　？均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二）ＯＯ補習班於113年8月至11月間，皆有實際使用系爭租賃

　　　物之事實（含儲藏室1間、教室2間、視訊室1間、廁所1間

　　　）。既有繼續使用，則該仍得正常使用之區域，即無原告

　　　所指因漏水致無法正常使用租賃物受有租金損失等情。至

　　　原告雖提出收據欲證明其退還該段期間租金之事實，然承

　　　租人ＯＯ補習班仍有使用租賃物情形，原告自不得向被告

　　　請求租金損失。

（三）原告所主張「惡臭瀰漫」情形，應與被告房屋漏水無因果

       關係。兩造於113年11月27日曾會同茂豐水電行到場勘驗

　　　，認定10樓「惡臭瀰漫」與11樓漏水無關。

（四）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租金損失尚包含大樓管理費，惟大樓

　　　管理費本即應由屋主負擔，無論是否有漏水情形，均應由

　　　原告負擔，不應轉嫁由被告承擔。

（五）對原告所提收據（本院卷第21至23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

      容真正不爭執。

五、系爭慰撫金部分：依實務案例可知得請求慰撫金係為「住家

　　」漏水致居住安寧人格法益有重大侵害。然原告自陳其將10

    樓建物出租ＯＯ補習班使用，原告非以10樓建物為住家，並未

    生活於其内，應認不得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況ＯＯ補習班於

    113年8月至11月仍有使用10樓房屋，顯見房屋漏水並未達情

    節重大情狀，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無理由。

六、對原告所提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影本、Line對話

    紀錄截圖、平面圖紙、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嘉

    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29至145頁）等文

    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原告所提租賃契約書

    影本、存摺存款明細、管理費繳交收據（本院卷第173至187

    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社團法人嘉

    義市建築師公會函暨鑑定報告書即鑑定之調查證據結果本身

    無意見。

七、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建物於113年8月間即無法使用，然原告

    遲至113年9月23日始通知被告，顯逾合理期間而致其所有建

    物漏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原告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

    條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八、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

　　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

　　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

　　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

　　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

　　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

　　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

　　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

　　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

　　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

　　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

　　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

　　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

　　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

　　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

　　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

　　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

　　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

　　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

　　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

　　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

　　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

　　，俾符公平（最高法院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裁判

　　要旨同此見解）。第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

　　無庸舉證，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依此

　　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

　　。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

　　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判決同此見解）。查：

（一）被告對原告之系爭侵權行為部分：

　 1、原告所主張其為10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11樓建物

      之所有權人，為兩造所不爭，復有原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

      （見本院卷第9至11頁）與被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見本

      院卷第85至87頁）在卷可證。與原告於113年9月23日通知

      被告系爭10樓房屋漏水，113年9月26日兩造會同Ａ０１、茂

      豐水電行共同勘察系爭10樓，被告再與茂豐水電行勘查系

      爭11樓房屋的陽台漏水情形；被告於113年10月8日委託茂

      豐水電行進行第1台熱水器更換管線及加壓馬達工程，113

      年10月18日委託永賀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熱水器控

      制面板更換，113年11月5日委託茂豐水電行進行第二台熱

      水器進出水管線漏水修繕更換不鏽鋼水管工程；兩造於11

      3年11月13日進行第1次調解，113年11月21日兩造會同大

      樓主委、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陳進隆技師到場會勘，113

      年12月5日進行第2次調解，被告委託逸豐工程行於113

　　　年12月6日至13日進行陽台防水工程（工程內容包含陽台

　　　地面刨除、防水塗敷兩層並黏上玻纖、進行放水測試及水

　　　泥層覆蓋並抓洩水坡度）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

　　　卷第236至237頁），自均堪信為真實。

　 2、承租系爭10樓建物之證人Ａ０１於本院結證稱承租期間，10

      樓天花板有發生天花板漏水、飄散異味之情形；剛開始聞

      到像糞便味道，本以為是冷氣問題，後將天花板打開後發

      現係發霉，天花板打開時，被告公司之人員亦在場；打開

      天花板時都是發霉，但未看到漏水，打開天花板後發現問

      題嚴重，即通知房東即原告。伊有與兩造、水電行人員一

      同勘查漏水情形，但日期不記得；當天伊與被告、水電人

      員有到10樓飄散異味之教室、自修室查看，且打開天花板

      輕鋼架後，用手電筒照即可看到發霉情形，水電稱可能是

      11樓陽台漏水，被告帶水電人員去11樓陽台查看，伊未跟

      去，當天就漏水原因無結論。打開天花板時，伊看到情形

      如本院卷第135、137頁照片所示發霉情形。後來被告進行

      11樓工程，但飄散異味情形並未改善，亦不知被告做何工

      程，原告亦未進行修繕工程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31至2

      33頁）。另參酌就兩造前開有爭執部分，本院依聲請送社

      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下稱嘉義市建築師公會）鑑定

      結果，認（一）天花板輕鋼架上方平頂混凝土版因使用時

      間是有發霉情形，導致結露發霉常見原因為（1）室內外

      溫差過大、（2）通風不良、（3）室內濕度過高、（

　　　4）其他因素：如建築物漏水、防水層損壞等。（二）10

      樓建物平頂為清水模平頂，部分因外部滲漏造成混凝土水

      化還原造成白華現象，白華現象代表外部有滲漏水情形。

      白華漏水原因，係因11樓被告修建員工宿舍單身套房，相

      關衛浴設備及管路更新有施工瑕疵，施工瑕疵如防水層塗

      佈瑕疵問題、管路接合未密實等問題，造成部分盥洗室牆

      壁陰濕滲水現象，現況部分地板亦有因陰濕造成地板木皮

      有起翹現象。（三）10樓建物之平頂等處有發霉或滲漏水

      情形，除滲漏水白華現象部分與11樓之裝修工程有關連性

　　　，相關發霉部分與11樓之裝修工程無關聯性。（四）回復

      原狀之修繕工程項目及費用如下：1、天花板輕鋼架拆卸

      及復原53,600元。2、白華及發霉刨除表面層費53,600元

　　　。3、天花板內各管線配合修復調整費53,600元。4、白華

      分解劑及發霉清洗擦乾費80,400元。5、防水劑工程（彈

      性水泥防水層）273,360元。6、其他雜項工程（含修補復

      原及材料、廢棄物吊運及小搬運約8%）49,600元。7、管

      理費及稅捐（15%）93,000元。8、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費、工程保險費、工程品質管理費）4,960元。10樓滲

      漏（白華）及發霉總修復費用合計662,120元，有嘉義市

      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

      所有系爭11樓建築物致他人即原告之財產權受有前開經鑑

      定之損害，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

      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則工作物即系爭11樓建物之所有人即被

      告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規定之特殊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請求權對原告負賠償責任，應可認定。

（二）另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

      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而民法第192條至第196條之規定，即為民法第213

      條第1項所稱之法律另有規定（56年度台上字第1863號判

      決與學者亦均同此見解）。亦即須先審查加害人是否符合

      民法第184條至第191條之3等規定，如為肯定，再進一步

      依民法第192條至第198條等規定，定其損害賠償範圍。查

      被告應依前開民法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

　　　。則原告就被告之前開侵權行為，而請求被告賠償之各項

      損害賠償與金額，茲分別審酌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694,940元（含天花板除霉施工2

      43,390元、輕鋼架254,310元、冷氣風管127,890元、教室

      監視器材費15,750元、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清潔費

      預估20,000元）部分。查經鑑定結果認回復原狀之修繕工

      程項目及費用為：1、天花板輕鋼架拆卸及復原53,600元

      。2、白華及發霉刨除表面層費53,600元。3、天花板內各

      管線配合修復調整費53,600元。4、白華分解劑及發霉清

      洗擦乾費80,400元。5、防水劑工程（彈性水泥防水層

　　　）273,360元。6、其他雜項工程（含修補復原及材料、廢

      棄物吊運及小搬運約8%）49,600元。7、管理費及稅捐（

　　　15%）93,000元。8、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工程保

      險費、工程品質管理費）4,960元。10樓滲漏（白華）及

      發霉總修復費用合計662,120元，業如前述；至原告其餘

      逾此部分之滲漏、發霉修復費用之請求，則屬無據。

　 2、原告所請求系爭租金損失30萬元部分：　

 （1）證人Ａ０１於本院結證稱曾承租中山路285之1號10樓（10

　　　樓1、10樓2）並簽訂租賃契約（本院卷第175至182頁）；

　　　承租系爭10樓係供ＯＯ補習班使用教室、自修教室、倉庫

　　　，每月租金5萬元；ＯＯ補習班使用範圍除系爭10樓外，

　　　另有4、8、10樓，均係ＯＯ使用範圍。伊於承租期間所簽

　　　發之12個月之支票均有提示付款；租賃契約第5條約定管

　　　理費由承租人負擔，每月管理費應係7千元，均由伊兒子

　　　繳納，直接繳給管委會。2張收受退還8-12月租金及大樓

　　　管理費文件（本院卷第21、23頁）是伊簽名；原告退還伊

　　　8-12月之5個月租金及管理費共30萬元。至每月租金5萬元

　　　、每月管理費6,985元，退還5個月的租金及管理費金額應

　　　係284,925元，然因伊與原告協調，故原告所退還金額不

　　　只租金與管理費，尚包含伊自己所支出之修繕費、水電行

　　　整理冷氣費、買除濕機費用，前開費用由原告分攤一部分

　　　，故原告退還以每月租金6萬元計算。發霉狀況、飄散異

　　　味有影響伊使用至12月，現在還在影響。自發現飄散異味

　　　後，10樓教室、自修室至12月時，均尚使用。至自8至12

　　　月10樓都還有使用，為何原告要退還全部租金，係因10樓

　　　偶爾使用，白天未上課，是晚上使用，發現異味飄散前，

　　　1星期會使用5、6天，發生飄散異味後，1星期會使用1、2

　　　次，均係晚上；10樓還有使用，為何原告退還全部租金，

　　　乃因伊跟原告說，臭味影響學生使用，且學生來看補習班

　　　會影響招生，故原告退還8至12月全部租金等語明確（見

　　　本院卷第230至235頁）。

 （2）更參酌原告所提住宅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73至184頁

　　　）、存摺存款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85頁）、收據聯（見

      本院卷第187頁）、收據（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嘉義

      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見本院卷第129頁），此外

      復無證據可推翻前開證人證詞與原告前開主張，堪認原告

      前開主張為真正與證人Ａ０１之證詞為可採。則前開租金損

      失30萬元自屬原告所失之利益，原告自亦得請求被告賠償

      。

　 3、系爭慰撫金10萬元部分：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

      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

      項固有規定。

 （2）原告前開主張均屬財產權之損失，此外，復無證據可證明

      原告受被告不法侵害人格權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則

      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即慰撫金10

      萬元，自屬無據。

　 4、綜上，原告得依系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給

      付修復費662,120元、租金損失30萬元合計962,120元，逾

      此部分之其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則屬無據。

（三）至被告雖另抗辯原告主張系爭建物於113年8月間即無法使

　　　用，然原告遲至113年9月23日通知被告，致其所有建物漏

　　　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原告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

　　　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云云。然：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

　　　，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

      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1、2項著有規定。至被害人與有

      過失之事實，則應由主張該有利於己事實之人負舉證之責

      任。

　 2、查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因原告遲延通知被告致原告所有建物

      漏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之事實，則被告主張原告與有過失

　　　，自不可取。

二、再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

　　段固著有規定。然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固受被告前開不法

    侵害，然被告既須賠償原告系爭10樓滲漏（白華）及發霉總

    修復費計662,120元，業如前述，則賠償後原告即得修復系

    爭10樓建物，則原告另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門牌號碼

    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

    繕至不漏水狀態，自欠缺權利保護要件，為無理由，而應予

    駁回。

三、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債務

　　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

　　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

　　有同一效力。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民法第

　　233條第1項、第203條所明定。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於行為時即已發生，但其給付無確定期限；次查被告於114

　　年1月24日收受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

　　本院卷可憑；且前開遲延之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

　　依前開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前開962,120元之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逾此部分之其餘法定遲延利息請求，

    自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962,120元及自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其

    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復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

    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

　　，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

    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院既為原告前開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終局判決

　　，則審酌前開勝訴之比例、性質，本院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依

    前開規定應命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六、末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

    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

    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

    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

    為假執行。又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

    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

    第392條第2項分別著有規定。查原告前開勝訴部分，兩造均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均無不合

    ，應予准許，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

    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附麗，應予駁回，併此敘明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

    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7號

原      告  吳蒔宣  

訴訟代理人  林彥百律師

被      告  英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文麟  



訴訟代理人  林語婕  

            温士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62,120元，及自民國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320,707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62,1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下稱10樓建物）之所有權人（原證1，建物所有權狀，本院卷第9至11頁），被告則為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1樓建物（

　　下稱11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為改建系爭11樓建物，將之分隔成10餘間房間充員工宿舍使用，各房間增建廁所等，因而管線變更、增加，樓地板保護層之刨除等施工，已破壞原建物結構，致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受有漏水損害，被告前開行為侵害原告使用房屋之權利及健康權之人格法益，造成原告損害甚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與後段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第1項所示。

二、原告因被告前開不法侵害行為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與金額分述如後：

（一）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原證5，10樓建物平面圖，本院卷第133頁）因受前開侵害致應支出修繕費共新臺幣（下同）694,940元，各項細目與金額如下所列：

　 1、天花板除霉施工費243,390元（原證2-1，榮村企業社報價

　　　單，本院卷第11-2頁）。

　 2、輕鋼架費用254,310元（原證2-2，估價單，本院卷第13頁

　　　）。

　 3、冷氣風管費127,890元（原證2-3，估價單，本院卷第15頁

　　　）。

　 4、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原證2-4，明揚通信工程行估價單，本院卷第17頁）。

　 5、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原證2-5，鴻展視界科技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

　 6、清潔費預估20,000元。

（二）租金損失30萬元：

　 1、系爭10樓建物原出租予ＯＯ補習班，每月租金5萬元（原證11，住宅租賃契約書，本院卷第173至184頁；原證12，存摺存款明細表，本院卷第185頁），系爭大樓管理費每月6,985元亦由承租人繳納（原證13，收據聯，本院卷第187頁），因系爭漏水造成惡臭瀰漫教室致無法上課，承租人因而於民國113年8月終止租約至113年12月計5個月，退還每月租金6萬元，原告受有租金損失共30萬元（原證2-6，收據，本院卷第21至23頁）。

　 2、退還租金收據對象「Ａ０１」，係補習班負責人（原證3

　　　，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本院卷第129頁），

　　　原告係將10樓整層出租給ＯＯ補習班。

（三）原告居住使用安寧之人格法益受被告不法侵害，就人格法益受侵害部分，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10萬元。

三、對被告抗辯之陳述與各項證據之意見：

（一）中山路285之1號10樓1、10樓2房屋有各自之大門，中間有

　　　通道；113年8至12月兩門牌號碼均係出租給第三人做補習

　　　班使用。

（二）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於113年11月21日雖曾至系爭建物現場進行初勘，然到場之陳進隆技師表示漏水等有爭議之位 置須有圖說等資料進行套繪、須有污水管配置圖等文件，並實際鑑定方能釐清是否漏水、漏水原因及臭味來源等爭 執問題。因係初勘，故未提供鑑定報告（原證4，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本院卷第131頁）。

（三）113年8月間，承租系爭10樓建物之ＯＯ補習班反應教室有

　　　異味，原以為是冷氣設備問題，經找冷氣廠商多次清洗，

　　　惟並無改善，臭味持續。113年9月21日原告找營造廠商來

　　　勘查，發現輕鋼架内之天花板潮濕、發霉長絨毛、及飄出

　　　濃烈臭味（原證6，照片，本院卷第135至137頁）。原告

　　　遂請大樓管理員連繫，而於113年9月23日連繫上被告公司

　　　總務課長，告知樓地板可能有漏水問題，其於9月26日表示要至10樓查看（原證7，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截圖節影本

　　　，本院卷第139頁）。被告所抗辯其已於9月25日提出修繕 計劃交付原告並不實在，自始迄今根本無此事。

（四）被告檢視其陽台熱水器發現須進行修繕，惟對擅自改建增

　　　加多間浴室、廁所，是否因管線變更、防水層遭破壞等情

　　　置而不論。被告所提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全在表示其已對

　　　陽台為維護修繕。惟兩造從未確認漏水、異味係導因於11

　　　樓陽台問題。113年10月18日，被告表示欲施作管線，原

　　　告前往了解，只見被告僅就熱水器管線為修繕，此部分修

　　　繕並非兩造對漏水、異味處理之共識。被告所稱113年10

　　　月18日檢查並未發現經修繕後之裝潢有因含水造成之隆起

　　　或滲水；惟當日並無任何檢查程序、作為，且所指裝潢究

　　　何所指？若係其擅改建之房間部分，則與其修繕熱水器管

　　　線有何關連性？被告以墊高方式加鋪地板而改建（原證8

　　　，照片，本院卷第141至143頁），如何能目視地板下管線

　　　狀況？

（五）對被告所提對照示意圖（本院卷第62頁上方）、溝通修繕過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2頁下方與第63至64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真正不爭執。但前開示意圖尚未經鑑定，該示意圖為被告單方製作；對前開對話紀錄內容之真正則不爭執。對被告所提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函暨照片（本院卷第65至67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

　　　對被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工程承攬契約、樓地板施工與

　　　完工狀況簡報（本院卷第85至123頁）之製作名義人及內

　　　容真正不爭執。對被告所提水管換不鏽鋼及更換加壓馬達發票、熱水進出水管線漏水修繕發票、熱水器控制面板更換發票、陽台防水工程發票（本院卷第195至199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函暨鑑定報告書即鑑定之調查證據結果無意見。

四、並聲明：（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二

　　）被告應給付原告1,094,940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

貳、被告則以：

一、對原告所主張系爭11樓建物所有權人為被告之事實不爭執。

　　被告約於3、4年前買進系爭11樓建物，購入後作為員工宿舍

　　使用，被告有裝潢但未動樑柱、地板，亦未更動管線，有十

　　多間員工宿舍均係套房，買來後始裝潢隔間，且每間做成套

　　房有衛浴。對原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本院卷第9至11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二、原告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被告係113年9月23日始收受原告通知房屋漏水，然被告於113年9月25日會同原告及訴外人茂豐水電行履勘，發現與原告所主張受損區域有出入（被證1，對照示意圖，本院卷第62頁上方），經兩造溝通修繕（被證2，溝通修繕過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62頁下方與第63至64頁），被告並已於113年12月9日完成修繕。

三、對原告所主張系爭10樓建物應支出修繕費共694,940元部分

　　：

（一）天花板除霉施工費243,390元部分：

　 1、土木技師鑑定認霉斑不影響結構安全，故系爭費用中之結構補強費155,000元及稅額7,750元，應非被告所應負擔修繕之合理必要費用，原告主張不合理。除霉工程經兩造第1次調解委員會土木技師建議，可使用稀釋漂白水清洗，故除霉費用應為6,200元（包含人工費用每小時350元，共 2人計4,200元；及清潔用品、漂白水等工具2,000元）。原告主張除霉工程需76,800元加計稅額3,840元共80,640元，顯逾專業土木技師建議修復方式所需費用。 

　 2、對原告所提榮村企業社報價單（本院卷第11-2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二）輕鋼架費用254,310元部分：

　 1、經確認系爭10樓建物天花板僅有濕潤情形，目測並無影響輕鋼架骨架，故被告認為合理賠償範圍限於更換20片濕潤天花板，每片350元（含人工）共7,000元。

　 2、被告所有11樓建物僅部分漏水，原告所主張輕鋼架吸音天花板新施作面積竟高達104坪，顯逾通常公寓大廈部分區域漏水情形所致損害之合理認知與範圍。原告就其所主張受損面積高達104坪之事實，應舉證證明。系爭報價單中

　　　，僅該輕鋼架吸音天花板工程其後特別備註為「新施作」

　　　，該輕鋼架吸音天花板於被告房屋漏水前，是否即已存在且致原告所有系爭建物受損害，原告亦應舉證。

　 3、倘認原告所主張受損害面積104坪與事實不符，則系爭輕鋼架及天花板拆除及搬運費用、廢棄物清除等，因所需拆除、搬運及清除之廢棄物均減少，均應依比例酌減。

　 4、對原告所提估價單（本院卷第13頁）之至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然原告所提報價單所載「天花板證明」，語焉不詳，應由原告說明該項費用為何，並對合理必要性進行舉證。

（三）冷氣風管費127,890元部分：

　 1、被告房屋漏水僅致原告房屋天花板濕潤，並未影響其冷氣風管等設備，故系爭冷氣風管費不合理。又原告所提報價單，所修繕冷氣機數量高達6台，何以小部分漏水致6台冷氣機均需修繕？原告應提出冷氣機分布位置平面圖（通常合理情形，冷氣機應是平均分布於建物乃至各房間中）、受損情形及該受損係因被告房屋漏水所致等事證。

　 2、原告所主張費用尚含6台冷氣補冷媒33,000元(含稅34,650元）。然冷媒係通常使用冷氣機時，即須按時進行補充，此費用縱未發生系爭漏水問題，亦為原告本須支出之冷媒費用，故該費用不應計入損害賠償範圍。

　 3、對原告所提估價單（本院卷第15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四）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部分：

　 1、電器設備各線路均有管線包覆，且目視未遭影響，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不合理。

　 2、對原告所提明揚通信工程行估價單（本院卷第17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然原告所提報價單，其收受報價人為「ＯＯ補習班」（府教社字第0820040842號），負責人為「Ａ０１」，而非原告 ，故「ＯＯ補習班」之教室監視器材應非原告所有，原告自不得向被告求償。

（五）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部分：

　 1、電器設備各線路均有管線包覆，目視未遭影響，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不合理。且教室錄影系統既為「ＯＯ補習班」所 有，原告自不得向被告求償。

　 2、對原告所提鴻展視界科技估價單（本院卷第19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六）清潔費預估20,000元部分：原告預估清潔費並無依據，視天花板清潔情形與廢棄物清理等情，應酌減至10,000元内為合理。

四、系爭租金損失30萬元部分：

（一）原告並未提出與ＯＯ補習班之租租賃契約，亦無租賃期間 ，另無ＯＯ補習班向原告支付租金之銀行流水紀錄，原告所提之退款收據，不能證明其與ＯＯ補習班間存在租賃關係；縱有租賃關係，其租金數額是否確為每個月6萬元？租賃區域受影響面積為何？是否確受漏水影響而無法使用

　　　？均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二）ＯＯ補習班於113年8月至11月間，皆有實際使用系爭租賃

　　　物之事實（含儲藏室1間、教室2間、視訊室1間、廁所1間

　　　）。既有繼續使用，則該仍得正常使用之區域，即無原告

　　　所指因漏水致無法正常使用租賃物受有租金損失等情。至

　　　原告雖提出收據欲證明其退還該段期間租金之事實，然承

　　　租人ＯＯ補習班仍有使用租賃物情形，原告自不得向被告

　　　請求租金損失。

（三）原告所主張「惡臭瀰漫」情形，應與被告房屋漏水無因果 關係。兩造於113年11月27日曾會同茂豐水電行到場勘驗

　　　，認定10樓「惡臭瀰漫」與11樓漏水無關。

（四）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之租金損失尚包含大樓管理費，惟大樓

　　　管理費本即應由屋主負擔，無論是否有漏水情形，均應由

　　　原告負擔，不應轉嫁由被告承擔。

（五）對原告所提收據（本院卷第21至23頁）之製作名義人與內容真正不爭執。

五、系爭慰撫金部分：依實務案例可知得請求慰撫金係為「住家

　　」漏水致居住安寧人格法益有重大侵害。然原告自陳其將10樓建物出租ＯＯ補習班使用，原告非以10樓建物為住家，並未生活於其内，應認不得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況ＯＯ補習班於113年8月至11月仍有使用10樓房屋，顯見房屋漏水並未達情節重大情狀，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無理由。

六、對原告所提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影本、Line對話紀錄截圖、平面圖紙、照片、Line對話紀錄截圖、照片、嘉義市東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筆錄（本院卷第129至145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原告所提租賃契約書影本、存摺存款明細、管理費繳交收據（本院卷第173至187頁）等文書之製作名義人及內容真正不爭執。對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函暨鑑定報告書即鑑定之調查證據結果本身無意見。

七、原告主張其所有系爭建物於113年8月間即無法使用，然原告遲至113年9月23日始通知被告，顯逾合理期間而致其所有建物漏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原告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八、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如受不利之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由工

　　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

　　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民法關於侵權行為，於第184條

　　定有一般性規定，依該條規定文義及立法說明，並未限於自

　　然人始有適用；而法人，係以社員之結合或獨立財產為中心

　　之組織團體，基於其目的，以組織從事活動，自得統合其構

　　成員之意思與活動，為其自己之團體意思及行為。再者，現

　　代社會工商興盛，科技發達，法人企業不乏經營規模龐大，

　　構成員眾多，組織複雜，分工精細，且利用科技機器設備處

　　理營運業務之情形，特定侵害結果之發生，常係統合諸多行

　　為與機器設備共同作用之結果，並非特定自然人之單一行為

　　所得致生，倘法人之侵權行為責任，均須藉由其代表機關或

　　受僱人之侵權行為始得成立，不僅使其代表人或受僱人承擔

　　甚重之對外責任，亦使被害人於請求賠償時，須特定、指明

　　並證明該法人企業組織內部之加害人及其行為內容，並承擔

　　特殊事故（如公害、職災、醫療事件等）無法確知加害人及

　　其歸責事由之風險，於法人之代表人、受僱人之行為，不符

　　民法第28條、第188條規定要件時，縱該法人於損害之發生

　　有其他歸責事由，仍得脫免賠償責任，於被害人之保護，殊

　　屬不周。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

　　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

　　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

　　，俾符公平（最高法院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裁判

　　要旨同此見解）。第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

　　無庸舉證，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依此

　　規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自認者，依法不負舉證責任

　　。法院亦不得就他造自認之事實調查證據，另為與其自認事

　　實相反之判斷，並應以其自認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最

　　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70號判決同此見解）。查：

（一）被告對原告之系爭侵權行為部分：

　 1、原告所主張其為10樓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11樓建物之所有權人，為兩造所不爭，復有原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見本院卷第9至11頁）與被告所提建物所有權狀（見本院卷第85至87頁）在卷可證。與原告於113年9月23日通知被告系爭10樓房屋漏水，113年9月26日兩造會同Ａ０１、茂豐水電行共同勘察系爭10樓，被告再與茂豐水電行勘查系爭11樓房屋的陽台漏水情形；被告於113年10月8日委託茂豐水電行進行第1台熱水器更換管線及加壓馬達工程，113年10月18日委託永賀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熱水器控制面板更換，113年11月5日委託茂豐水電行進行第二台熱水器進出水管線漏水修繕更換不鏽鋼水管工程；兩造於113年11月13日進行第1次調解，113年11月21日兩造會同大樓主委、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陳進隆技師到場會勘，113年12月5日進行第2次調解，被告委託逸豐工程行於113

　　　年12月6日至13日進行陽台防水工程（工程內容包含陽台

　　　地面刨除、防水塗敷兩層並黏上玻纖、進行放水測試及水

　　　泥層覆蓋並抓洩水坡度）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

　　　卷第236至237頁），自均堪信為真實。

　 2、承租系爭10樓建物之證人Ａ０１於本院結證稱承租期間，10樓天花板有發生天花板漏水、飄散異味之情形；剛開始聞到像糞便味道，本以為是冷氣問題，後將天花板打開後發現係發霉，天花板打開時，被告公司之人員亦在場；打開天花板時都是發霉，但未看到漏水，打開天花板後發現問題嚴重，即通知房東即原告。伊有與兩造、水電行人員一同勘查漏水情形，但日期不記得；當天伊與被告、水電人員有到10樓飄散異味之教室、自修室查看，且打開天花板輕鋼架後，用手電筒照即可看到發霉情形，水電稱可能是11樓陽台漏水，被告帶水電人員去11樓陽台查看，伊未跟去，當天就漏水原因無結論。打開天花板時，伊看到情形如本院卷第135、137頁照片所示發霉情形。後來被告進行11樓工程，但飄散異味情形並未改善，亦不知被告做何工程，原告亦未進行修繕工程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31至233頁）。另參酌就兩造前開有爭執部分，本院依聲請送社團法人嘉義市建築師公會（下稱嘉義市建築師公會）鑑定結果，認（一）天花板輕鋼架上方平頂混凝土版因使用時間是有發霉情形，導致結露發霉常見原因為（1）室內外溫差過大、（2）通風不良、（3）室內濕度過高、（

　　　4）其他因素：如建築物漏水、防水層損壞等。（二）10樓建物平頂為清水模平頂，部分因外部滲漏造成混凝土水化還原造成白華現象，白華現象代表外部有滲漏水情形。白華漏水原因，係因11樓被告修建員工宿舍單身套房，相關衛浴設備及管路更新有施工瑕疵，施工瑕疵如防水層塗佈瑕疵問題、管路接合未密實等問題，造成部分盥洗室牆壁陰濕滲水現象，現況部分地板亦有因陰濕造成地板木皮有起翹現象。（三）10樓建物之平頂等處有發霉或滲漏水情形，除滲漏水白華現象部分與11樓之裝修工程有關連性

　　　，相關發霉部分與11樓之裝修工程無關聯性。（四）回復原狀之修繕工程項目及費用如下：1、天花板輕鋼架拆卸及復原53,600元。2、白華及發霉刨除表面層費53,600元

　　　。3、天花板內各管線配合修復調整費53,600元。4、白華分解劑及發霉清洗擦乾費80,400元。5、防水劑工程（彈性水泥防水層）273,360元。6、其他雜項工程（含修補復原及材料、廢棄物吊運及小搬運約8%）49,600元。7、管理費及稅捐（15%）93,000元。8、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工程保險費、工程品質管理費）4,960元。10樓滲漏（白華）及發霉總修復費用合計662,120元，有嘉義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在卷可證，自堪信為真實。則被告所有系爭11樓建築物致他人即原告之財產權受有前開經鑑定之損害，且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其對於設置或保管並無欠缺

　　　，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則工作物即系爭11樓建物之所有人即被告自應依前開民法第191條第1項所規定之特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對原告負賠償責任，應可認定。

（二）另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21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92條至第196條之規定，即為民法第213條第1項所稱之法律另有規定（56年度台上字第1863號判決與學者亦均同此見解）。亦即須先審查加害人是否符合民法第184條至第191條之3等規定，如為肯定，再進一步依民法第192條至第198條等規定，定其損害賠償範圍。查被告應依前開民法規定對原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業如前述

　　　。則原告就被告之前開侵權行為，而請求被告賠償之各項損害賠償與金額，茲分別審酌如下：

　 1、原告請求被告賠償修繕費694,940元（含天花板除霉施工243,390元、輕鋼架254,310元、冷氣風管127,890元、教室監視器材費15,750元、教室錄影系統費33,600元、清潔費預估20,000元）部分。查經鑑定結果認回復原狀之修繕工程項目及費用為：1、天花板輕鋼架拆卸及復原53,600元。2、白華及發霉刨除表面層費53,600元。3、天花板內各管線配合修復調整費53,600元。4、白華分解劑及發霉清洗擦乾費80,400元。5、防水劑工程（彈性水泥防水層

　　　）273,360元。6、其他雜項工程（含修補復原及材料、廢棄物吊運及小搬運約8%）49,600元。7、管理費及稅捐（

　　　15%）93,000元。8、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工程保險費、工程品質管理費）4,960元。10樓滲漏（白華）及發霉總修復費用合計662,120元，業如前述；至原告其餘逾此部分之滲漏、發霉修復費用之請求，則屬無據。

　 2、原告所請求系爭租金損失30萬元部分：　

 （1）證人Ａ０１於本院結證稱曾承租中山路285之1號10樓（10

　　　樓1、10樓2）並簽訂租賃契約（本院卷第175至182頁）；

　　　承租系爭10樓係供ＯＯ補習班使用教室、自修教室、倉庫

　　　，每月租金5萬元；ＯＯ補習班使用範圍除系爭10樓外，

　　　另有4、8、10樓，均係ＯＯ使用範圍。伊於承租期間所簽

　　　發之12個月之支票均有提示付款；租賃契約第5條約定管

　　　理費由承租人負擔，每月管理費應係7千元，均由伊兒子

　　　繳納，直接繳給管委會。2張收受退還8-12月租金及大樓

　　　管理費文件（本院卷第21、23頁）是伊簽名；原告退還伊

　　　8-12月之5個月租金及管理費共30萬元。至每月租金5萬元

　　　、每月管理費6,985元，退還5個月的租金及管理費金額應

　　　係284,925元，然因伊與原告協調，故原告所退還金額不

　　　只租金與管理費，尚包含伊自己所支出之修繕費、水電行

　　　整理冷氣費、買除濕機費用，前開費用由原告分攤一部分

　　　，故原告退還以每月租金6萬元計算。發霉狀況、飄散異

　　　味有影響伊使用至12月，現在還在影響。自發現飄散異味

　　　後，10樓教室、自修室至12月時，均尚使用。至自8至12

　　　月10樓都還有使用，為何原告要退還全部租金，係因10樓

　　　偶爾使用，白天未上課，是晚上使用，發現異味飄散前，

　　　1星期會使用5、6天，發生飄散異味後，1星期會使用1、2

　　　次，均係晚上；10樓還有使用，為何原告退還全部租金，

　　　乃因伊跟原告說，臭味影響學生使用，且學生來看補習班

　　　會影響招生，故原告退還8至12月全部租金等語明確（見

　　　本院卷第230至235頁）。

 （2）更參酌原告所提住宅租賃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73至184頁

　　　）、存摺存款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85頁）、收據聯（見本院卷第187頁）、收據（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嘉義市政府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見本院卷第129頁），此外復無證據可推翻前開證人證詞與原告前開主張，堪認原告前開主張為真正與證人Ａ０１之證詞為可採。則前開租金損失30萬元自屬原告所失之利益，原告自亦得請求被告賠償。

　 3、系爭慰撫金10萬元部分：　　

 （1）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固有規定。

 （2）原告前開主張均屬財產權之損失，此外，復無證據可證明原告受被告不法侵害人格權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則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即慰撫金10萬元，自屬無據。

　 4、綜上，原告得依系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請求被告給付修復費662,120元、租金損失30萬元合計962,120元，逾此部分之其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則屬無據。

（三）至被告雖另抗辯原告主張系爭建物於113年8月間即無法使

　　　用，然原告遲至113年9月23日通知被告，致其所有建物漏

　　　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原告與有過失，應依民法第217條

　　　規定減輕或免除被告賠償責任云云。然：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

　　　，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民法第217條第1、2項著有規定。至被害人與有過失之事實，則應由主張該有利於己事實之人負舉證之責任。

　 2、查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因原告遲延通知被告致原告所有建物漏水損害新發生或擴大之事實，則被告主張原告與有過失

　　　，自不可取。

二、再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

　　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

　　段固著有規定。然原告所有系爭10樓建物固受被告前開不法侵害，然被告既須賠償原告系爭10樓滲漏（白華）及發霉總修復費計662,120元，業如前述，則賠償後原告即得修復系爭10樓建物，則原告另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應將門牌號碼嘉義市○○路000○0號10樓建物及同棟11樓建物間之樓地板修繕至不漏水狀態，自欠缺權利保護要件，為無理由，而應予駁回。

三、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債務

　　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

　　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者，與催告

　　有同一效力。而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負利息之債務，其利

　　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民法第

　　233條第1項、第203條所明定。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於行為時即已發生，但其給付無確定期限；次查被告於114

　　年1月24日收受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有本院送達證書附於

　　本院卷可憑；且前開遲延之債務，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則

　　依前開說明，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前開962,120元之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至逾此部分之其餘法定遲延利息請求，自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依前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962,120元及自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部分之其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復按法院為終局判決時，應依職權為訴訟費用之裁判。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費用，由法院酌量情形

　　，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或命一造負擔，或命兩造各自負擔其支出之訴訟費用，民事訴訟法第87條第1項、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既為原告前開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之終局判決

　　，則審酌前開勝訴之比例、性質，本院因認本件訴訟費用依前開規定應命由被告負擔88%，餘由原告負擔。

六、末按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原告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於抵償或難於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又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392條第2項分別著有規定。查原告前開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均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附麗，應予駁回，併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為之其他主張，陳述並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不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卿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